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60周年校慶 

傑出校友表揚徵求候選人 

一、凡本校之畢（肄）業校友，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得被推薦為候

選人；其被推薦次數不限，但當選以一次為限。 

(一) 教育學術類。 

(二) 企業經營類。 

(三) 社會服務類。 

(四) 文藝體育類。 

(五) 行誼典範類。 

(六) 校務貢獻類。 

(七) 其他：在專業領域表現優異或優良事蹟曾獲表揚者。 

二、 遴選方式： 

 (一)可由校友本人自我推薦或由師長、其他校友推薦。 

 (二)填具「推薦表」於 107年 6月 30日前提出申請，由校友會組成

「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審查遴選。 

 (三)「推薦表」可由苗商網站最新消息下載或至警衛室及秘書室領取。 

三、 表揚方式： 

（一）於 60 周年校慶日(107 年 11 月中旬)邀請傑出校友親自返校

接受表揚，頒發校友楷模獎牌，及當選證書。 

（二）將具體事蹟刊登於學校網站以示尊崇。 

（三）安排傑出校友於全校學生集會時返校演講，砥礪後進學子。 

（四）編印「苗商校友人物誌」，典藏於本校校史館與圖書館並分送

各界，擴大宣揚。 


